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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办理

违法违规建筑处置情况证明的通告

中央、省、州驻芒市各单位，市直各单位，各族人民群众：

为依法加强城乡规划管理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，依据《云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》、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办理房屋登记相关手续的批复》（芒政复﹝2017﹞108号），自2017年7月17日起，在芒市城市规划区内需要办理不动产登记、转让和抵押等业务的单位及个人，均需提交由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《芒市违法违规建筑处置情况证明》。因单位或个人所有的不动产内存在违法违规建筑的，需在违法违规建筑被依法处置后，才能办理不动产登记、转让和抵押等。

需出具《芒市违法违规建筑处置情况证明》的单位和个人，请携带以下材料：

1.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（本人不能前往办理的，需再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）；

2. 土地权属材料复印件1份；

3.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材料复印件1份；

4. 单位办理的需提交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和携带公章。

办理地点：芒市政务中心C1区窗口，联系电话：2275622。

附件：1.云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节选

2.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办理房屋登记相关手续的批复（芒政复﹝2017﹞108号）


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17年7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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